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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 

本标准是按照GB/T 23331-2012和GB/T 29456-2012编写的关于陶瓷行业的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为了便于查询使用，本标准采用了和GB/T 23331-2012一致的章节号。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能源管理分技术委员会（SAC/TC 20SC3）提出并归

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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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陶瓷行业（以下简称“行业”），尤其是建筑卫生陶瓷行业是我国能源消耗的重点行业，制定本标

准的目的是为了规范行业的能源管理，对陶瓷企业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能源管理体系提供系统性指

导建议，是提高能源绩效、降低能源成本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GB/T 23331-2012和GB/T 29456-2012规定了适用于各类组织的能源管理体系的要求和实施指南，为

各类组织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能源管理体系提供了系统的要求。本标准是对GB/T 23331-2012在陶

瓷行业应用的展开和具体化，便于陶瓷企业更好地理解GB/T 23331-2012。 

能源管理体系是企业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是对原有能源管理方式、方法的系统性、体系化的整合，

能源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原有管理体系基础上。企业按本标准建立、实施能源管理体系应当充

分考虑、融合企业原有管理体系。（如：质量、环境或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从而保证企业管理体

系的集成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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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行业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为陶瓷企业提供了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其能源管理体系的指南及指导性方法和实施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依据GB/T 23331-2012建立能源管理体系的陶瓷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T 13234  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 15587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252  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23331-2012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459  陶瓷工业窑炉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 

GB/T 24851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24915 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 

GB/T 27969  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耗评价体系和监测方法 

GB/T 29456-2012  能源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 

GB/T 50543  建筑卫生陶瓷工厂节能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331-2012和 GB/T 29456-2012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4.1  总要求 

企业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能源管理体系应： 

a) 按照 GB/T 23331-2012 的要求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并结合企业的自身状况； 

b) 确定能源管理体系的范围和边界，并形成相应的文件； 

c) 策划并确定可行的实施方法，并根据企业的管理运营状况和体系运行状况，不断调整完善体系

文件，以达到持续改进能源绩效和能源管理体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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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范围和边界包括：  

——主要生产过程：原料制备、成型、制釉、施釉、干燥、烧成、冷加工、包装、厂内运输等； 

——辅助生产过程：包括煤气站/燃料库、模具加工、变电站/配电室、动力车间/空压站、供热/

制冷、机修、环保设施、照明、库房等； 

——附属生产设施：包括办公楼、职工宿舍、食堂等。 

企业的能源管理体系的范围和边界还应考虑企业的产品实现、组织机构、经营活动和地理范围等多

个角度。 

4.2  管理职责 

4.2.1  最高管理者 

陶瓷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2.1要求。 

4.2.2  管理者代表 

陶瓷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2.2要求。 

4.3  能源方针 

企业制定、发布和修订的能源方针应确保满足GB/T 23331-2012的相关要求。能源方针在能源管理

体系中处于重要的指导地位，是企业在能源管理方面的行动纲领。能源方针必须由最高管理者制定正式

批准发布。 

能源方针是企业总方针的一部分，在制定时，应该结合考虑其他管理体系方针，实现企业的生产、

经营、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能源方针的统一。 

应定期对能源方针进行评审，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或者补充，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条件，使其

保持适应性和有效性。 

企业最高管理者应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制定与自身能源使用和消耗的特点以及规模相适应的能源方

针。若陶瓷企业所属企业集团，还应体现企业集团的能源管理要求。 

4.4  策划 

4.4.1  总则 

陶瓷企业应符合GB/T 23331-2012中4.4.1要求。 

4.4.2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4.4.2.1 总则 

企业应该按照GB/T 29456-2012的要求进行获取、识别、实施和评审企业能源管理所涉及的法律法

规、标准和其他要求。企业应当收集、辨识、转换和执行与企业能源管理相关的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

规章及其他要求，可以分为如下四类： 

a) 能源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文件； 

b) 能源相关的财政和税收政策； 

c) 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d)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其他要求。 

4.4.2.2 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由国家权力机关、政府和其他部门（包括国家和地方）发布，具有法律效力，与企业能



GB/T××××—201× 

3 

 

源管理体系有关的各种规范性文件，与陶瓷行业能源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一般包括： 

a) 能源相关法律：全国人名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 

b) 节能相关行政法规：国务院制定的有关条例、办法、规定、细则等，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 

c) 地方性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为执行和实施宪法、基本法和单行法及行政法规，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和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如《陕西省节约能源条例》； 

d) 行政规章：指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

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为了管理国家行政事务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十三五”

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等。 

4.4.2.3 能源相关的财政和税收政策 

能源相关的优惠政策主要分为财政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和处罚政策等。 

a) 财政政策：企业在能源策划过程和制定能源管理方案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国家的财政优惠政

策； 

b) 税收政策：企业应当充分辨识相关的能源税收优惠政策，推进企业在采购和实施资源综合利用

的工作； 

c) 能源价格的相关政策。 

4.4.2.4 标准 

标准按照性质可划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陶瓷行业能源管理体系涉及到的标准有： 

a) 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如：GB 21252《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b) 节能设计标准，如：GB/T 50543《建筑卫生陶瓷工厂节能设计标准》； 

c)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标准，如：GB 1716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4851

《建材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置和管理要求》； 

d) 能源使用测试计算标准，如：GB/T 23459 《陶瓷工业窑炉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GB/T 

27969《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耗评价体系和监测方法》； 

e) 用能设备运行、能效等级标准，如：GB/T 12497《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GB/T 18613《中

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f) 基础性标准，如：GB/T 2589《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15587《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T 24915《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GB/T 13234《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陶瓷行业能源管理体系涉及的其他要求一般包括： 

——各级政府部门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等行政要求，如：《节能工作目标责任书》； 

——陶瓷行业协会的要求； 

——企业上级集团、公司的要求； 

——节能自愿性协议； 

——与供应商或顾客的协议，如：《能源管理改进协议》； 

——与能源供方的协议； 

——企业对公众的承诺等。 

陶瓷行业能源管理体系在关注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应关注国务院各部委及地方政府制

定的规范性文件、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以及涉及能源管理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GB/T××××—201× 

4 

 

4.4.3  能源评审 

4.4.3.1 总则 

企业应将能源评审的程序、方法和结果形成能源评审报告，包括能源评审的职责、范围、时间间隔、

方法、工具、主要能源使用的确定、结果的输出以及再次能源评审的要求。 

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发、选择、确定适用的能源评审方法，能源评审方法应与企业的实际相

结合，针对不同的环节、层级，宜多种方法和工具结合进行。陶瓷企业能源评审方法可参照附录 A（资

料性），但不限于附录 A。 

4.4.3.2 能源评审的步骤和内容 

能源评审可按照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a) 能源数据采集，能源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当前所使用能源的种类（电、热、气等）、来源（市场采购、企业自行制备等）和能源的质量

（如燃料的低位发热量等）； 

——过去能源的使用情况和消耗水平。 

b) 能源使用现状分析，包括： 

——企业所处行业能源绩效水平和未来趋势； 

——与能源使用相关的设备（如球磨机、窑炉、抛光机等）、工艺流程（如有釉砖平板印花和喷墨

印花工艺等）、相关人员（能源使用者、提供者、管理者等）对能耗状况的影响，并记录其现行状况； 

——煤气站、办公楼、食堂、员工宿舍等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运行对能源消耗的影响； 

——生产管理对能耗的影响。如设备运行率、产品合格率对能源使用造成的影响； 

——利用现有节能技术进行技术改造对能耗的影响。 

c) 主要能源使用情况分析，包括： 

——识别对能源使用和消耗有重要影响的工艺环节（如球磨环节、烧成环节等）、设备（如球磨机、

窑炉、抛光机、煤气发生炉）等； 

——从人、机、料、法、环、测 6 个方面分析影响主要能源使用情况的其他变量。如操作人员的水

平和技能、设备的维修保养状况、天气因素等； 

——确定与主要能源使用相关的设备、设施、系统、过程的能源绩效现状，如窑炉的热效率等； 

——评估未来的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如考虑企业未来扩张、或者技术改造，能源替换后的能源消

耗状况。 

d) 识别改进机会，确定优先控制顺序、并针对这些机会采取有效措施，在评价和排序时应该考虑

以下因素： 

——影响能源绩效的程度； 

——与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其他要求的符合性； 

——施工周期、安全及环境影响、技术成熟度、系统匹配等技术可行性； 

——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能源外的其他收益等经济合理性； 

——相关方的要求等。 

针对识别出的改进机会，可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能源绩效水平： 

——改进设备、提高设备能源利用效率； 

——改进生产工艺，淘汰落后生产工艺； 

——加强员工培训和能源管理，提高操作人员技术水平及节能意识； 

——探寻余热、余压等利用新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4.4.3.3 能源评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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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能源评审方法：能源诊断与规划、能源审计、能源标杆基准分析、工艺分析、能源需求分析、

精益能量分析、基本负荷分析、夹点分析、能量平衡、专家诊断等。 

常用能源评审工具：流程图、能流图、能源网络图、能源平衡表、回归分析、调查表等。 

4.4.3.4 能源评审的步骤 

能源评审的步骤见图 1。 

4.4.4  能源基准 

4.4.4.1 总则 

能源基准是用于比较能源绩效改进的起算基点。陶瓷企业应该在能源评审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边

界条件和生产、设备正常运行情况下一定时期的能源消耗和能源绩效来确定能源基准，它可以是平均值

或者累计值。 

企业应该规定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包括基准的选择、与基准有关的统计周期、统计范围、数据选取

和计算方法、调整因素等。 

4.4.4.2 能源基准的应用 

企业在选择、确定能源基准的时候应该考虑： 

a) 掌握各类能效指标的基本情况，特别是生产工艺流程，即从原料制备到制品烧成的主要耗能工

序； 

b) 能源基准与企业的规模大小无关，与工艺流程有关，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应该确定哪些工序应该

纳入考虑范围内，哪些不属于考虑范畴，一般以高耗能工序（如球磨、练泥、喷雾干燥、成型、

烧成、抛光等）为主要考虑对象，而低耗能工序可以不考虑； 

c) 确定基准各项指标的基本含义、定义、计算公式，确定的各项指标应该能全面反映企业的能源

利用状况和绩效水平的总体情况，能够涵盖主要的用能工序和环节，能够有助于找到能源利用

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助于识别影响能效水平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可行的、全面的

改进措施和方案奠定基础； 

d) 能源基准的确定是建立在企业能源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为了定量了解企业能源消耗状况，企业

应对前几年产量和耗能情况进行统计、汇总、以了解能耗随产品、产量、季节的变化情况，选

择一个合适的年份作为基准年，将其能源消耗、能源利用效率水平作为建立能源基准的依据，

要求基准年能源结构、生产结构、工艺结构稳定，统计数据齐全、真实可靠。 

e) 应结合企业能源审计、中长期能源管理规划来确定能源管理基准的具体内容，通常考虑单位产

品综合能耗，分为：单位产品综合燃耗、单位产品综合电耗和单位产品综合物耗，通常选用单

位产品综合能耗作为能源基准，它是生产单位产品时，各种能源消耗的综合反映。适宜时，对

主要能耗设施、设备、系统或过程建立的能源基准可包括但不限于：单位产量泥浆的电耗，单

位产量粉料的电耗、燃料消耗、综合能耗，单位产量生坯烧成的电耗、燃料消耗、综合能耗等。 

f) 企业在建立能源基准时，应至少满足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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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能源评审步骤图 

4.4.5  能源绩效参数 

4.4.5.1 总则 

能源绩效参数与监控对象（如用能设备、用能系统）的能源绩效水平密切相关，能源绩效参数可以

反映监控对象的运行情况，企业通过对能源绩效参数的监视和测量，可及时掌握监控对象的能源绩效水

平，采取控制措施，确保能源目标和指标的实现。 

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生产过程及用能特点，识别、确定、更新、记录、评审能源绩效参数，确保确定

和更新能源绩效参数的方法是有效的。 

4.4.5.2 能源绩效参数的识别和确定 

企业应识别和确定影响运行控制的能源绩效参数，能源绩效参数可以是直接测量的也可以是通过计

步骤一 

确定能源管理体系范围和边界 

 企业概况 

 组织机构 

 工艺流程 

 主要用能设备 

步骤二 

收集资料和能源消耗情况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企业经营情况 

 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情况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现状 

步骤三 

识别主要能源使用 

分析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 

 企业能源消费流向 

 各种能源消耗所占比例 

步骤四 

识别改进能源绩效的机会 

 能源消耗指标对标分析 

 主要能源使用的平衡测定 

 成熟的节能技术应用 

 员工对能源绩效改进的建议 

 能源绩效改进建议的可行性分析 

分析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 

 企业能源消费流向 

 各种能源消耗所占比例 

能源评审输出： 

 能源绩效参数 

 能源基准 

 能源目标和指标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能源评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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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模型获得，能源绩效参数的设置包括管理层面和运行层面： 

a) 管理层面包括主要生产对能源绩效有影响的质量参数、工艺参数和其他管理指标，如成品优等

率、压机停机率、空窑率、烧成制度、浆料细度、泥团可塑性、粉料水分等； 

b) 运行层面包括辅助生产系统对能源绩效有影响的运行参数，如供电、供水、水煤气加工、余热

利用等过程中的运行参数。 

4.4.5.3 能源绩效参数的应用 

企业应当记录确定和更新能源绩效参数的具体步骤和方法，通过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等手段对其有

效性进行定期评审，确保制定的能源绩效参数适时有效。同时，在影响能源绩效的业务活动或基准发生

变化时，企业应评审能源绩效参数的符合性和有效性，并及时调整完善补充。 

能源绩效参数应当在建立能源基准、能源目标和指标、运行控制、监视和测量分析中加以应用，通

过对能源绩效参数的监视和测量，监控能源绩效的水平，确保能源目标和指标的实现。 

4.4.6  能源目标、能源指标与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4.4.6.1 能源目标和能源指标 

能源目标是企业所要实现的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总体要求，能源指标是由能源目标

所产生，为实现能源目标所需规定的细化要求。 

企业在建立能源目标和指标时，需考虑以下方面： 

a) 适用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其他要求和规定； 

b) 企业的能源方针和最高管理者的承诺； 

c) 主要能源使用情况； 

d) 改进能源绩效的机会； 

e) 技术、财务、生产运行和市场经营条件； 

f) 实现能源目标对企业其他活动及过程的影响； 

g) 相关方的关注点和要求。 

企业应当根据能源评审、能源基准、能源绩效参数在企业层面及相关层面建立并评审能源目标和指

标，包括： 

a) 在企业级建立单位产品综合燃耗（kgce/m
2
）、单位产品综合电耗（kW·h/m

2
）等能源目标和参

数； 

b) 可对单独进行能源核算的部门、系统、过程、设施、设备或者工作岗位等分层次建立能源目标

和指标，如建立陶瓷单位产品综合热耗（kgce/m
2
）、单位产品综合水耗（kg/m

2
）、烧成窑余热

回收利用率等目标和指标。 

企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或调整能源目标和指标。 

企业在制定能源目标和指标时应同时建立相应的统计计算方法和考核准则，而且与企业的总体绩效

评价体系统一协调。 

4.4.6.2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是指在识别能源绩效改进机会后，经过评审后可行的改进能源绩效的方法、技术

和措施，如：节能项目、技术攻关、新技术研发、管理改进等。为实现能源目标和指标，企业应制定能

源管理实施方案。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内容可包括： 

a) 责任部门及其职责；  

b) 针对主要能源使用制定的措施和预计实现的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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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用的技术方法、施工方法和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d) 确定需要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 

e) 实施过程的时间进度安排； 

f) 对节能效果进行验证的方法或标准。 

随着企业生产活动的进行，作业条件、设备状况等会随之发生变化，为有效节能，企业应当定期对

能源管理方案进行评审，并视变化对方案进行修订。 

4.5  实施与运行 

4.5.1  总则 

企业在实施和运行过程中，应使用策划阶段产生的各项结果，具体包括： 

a) 企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文件的识别和落实情况； 

b) 企业确定的能源方针、能源基准、能源目标和指标； 

c) 企业总体和分层次的能源绩效参数的实际情况； 

d) 主要能源使用； 

e) 经过排序的能源绩效改进机会； 

f)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 

实施与运行阶段以能源策划阶段产生的结果为重点，在企业的各项运营活动过程中，应考虑企业能

源绩效改善的要求，协同一致促进企业能源绩效的改善。 

4.5.2  能力、培训与意识 

4.5.2.1 能力、培训与意识的策划 

企业应根据能源方针和能源目标，在技能、培训、和经验等方面做出规定，确保所有从事能源管理

活动并影响能源绩效的员工受到相关的能源管理角色和职责的培训，确保与能源消耗有关的主要人员的

能力满足要求。 

企业与能源消耗有关的主要人员包括：喷雾塔司炉工、窑炉司炉工、球磨工、质量管理、工艺管理、

技术管理、能源监视与统计、主要原材料采购、储存等相关人员。 

企业应按照规定及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识别在岗员工、转岗员工、新进员工等不同岗位、类别的

培训需求，实施持续培训和入职培训。企业可按如下程序开展能源管理能力、意识的培训： 

a) 调查了解并进行相关分析，进而确定培训需求； 

b) 针对不同的培训需求制定培训计划； 

c) 实施能力、意识的专业技能培训； 

d) 评估培训效果； 

e) 保存教育、培训的相关记录。 

4.5.2.2 能源管理能力、意识培训的内容 

企业应识别不同工作岗位的能源管理角色和能力要求，但以下内容应该作为全体员工能源管理培训

所必须包括的： 

a) 企业的能源方针； 

b) 本岗位在能源管理的作用、职责和权限，自身活动对能源使用和消耗产生的实际或潜在影响，

其活动和行为对实现能源目标和指标的贡献，以及偏离规定程序的潜在后果； 

c) 本岗位相关的能源目标和指标； 

d) 本岗位相关的能源绩效参数； 

e) 本岗位相关的能源绩效改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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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本岗位相关的能源管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的途径、期限、责任者等。 

针对企业主要能源使用相关的员工，一般是工艺人员、设备技术人员和岗位操作员工，以节能技术、

操作技能和经验的能力培训为重点，可在以下内容中选择与本岗位员工相关的内容进行培训： 

a) 节能设计规范； 

b) 用能设备经济运行国家标准； 

c) 节能监测知识； 

d) 陶瓷行业典型节能技术知识； 

e) 通用节能技术知识，如电机变频节能技术； 

f) 用能设备操作，如喷雾塔粉料参数调节技术； 

g) 用能设备能效标准和能效等级标准培训。 

4.5.3  信息交流 

4.5.3.1 总则 

企业应根据其自身和相关方的需求建立、实施并保持就能源绩效和能源管理体系的相关信息进行的

内、外部交流，并明确交流方式、内容、对象和时机。 

4.5.3.2 内部信息交流 

内部信息交流是在企业内部各层次和职能间的信息交流，内部沟通内容和方式应当与企业自身规模

相适应。内部沟通内容可包括： 

a) 适用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其他文件要求； 

b) 能源评审结果； 

c) 能源目标和实现情况； 

d) 能源绩效参数实绩； 

e) 节能技术或管理经验； 

f) 能源绩效参数定期监视、测量和分析情况； 

g) 能源管理实施方案及实施情况和效果； 

h) 不符合及纠正预防措施； 

i) 为其或代表其工作的人员为能源管理体系改进的建议和意见； 

j) 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结果等。 

信息交流可采取会议、公告栏、论坛、简报、意见箱、网络等方式。 

企业应建立能源管理信息系统，以快速反映能源目标和指标、能源绩效参数的变化，通过信息化的

手段，实现能源目标和指标完成实绩的分析和评价。 

内部信息交流应是多角度的，企业应鼓励员工或为企业工作的人员对能源绩效和能源管理体系的改

进提出意见和建议。 

4.5.3.3 外部信息交流 

外部信息交流是企业与外部相关方的信息交流。陶瓷企业的外部信息交流是其能源管理体系实施运

行与控制的一个重要和有效的手段。 

企业应考虑是否与相关方就其主要能源使用及能源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外部信息交流时，需要根

据自身的能源管理及经营需要做出适宜的决定。企业就其能源管理体系建立、实施、运行以及取得的能

源管理绩效和经验对外进行必要的交流，有助于获得相关方认可并展示企业履行能源节约方面的社会责

任。 

外部信息交流可有多种方式，如：非正式的讨论、对外开放日、焦点问题的沟通、论坛、对话、网



GB/T××××—201× 

10 

 

站、电子邮件、新闻发布会、广告、通讯简报、年度报告、热线电话等。 

企业如决定与外部相关方就其能源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信息交流时，应当将其决定形成文件，规

定交流方式并予以实施。 

4.5.4  文件 

4.5.4.1 文件要求 

企业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文件，以确保能源管理体系的有效实施和持续改进。能源管

理体系文件可包括： 

a) 能源管理手册，其中明确体系的范围和边界，可以与企业已有的管理手册合并；  

b) 形成文件的能源方针、能源基准、能源目标和指标、能源管理实施方案等； 

c) 本标准要求的程序文件及记录； 

d) 为实现能源目标和指标所制定的能源管理实施方案，可以与所在部门的年度计划合并； 

e) 企业为确保能源管理过程的有效策划、运作和控制所需的岗位规程、作业文件； 

f) 外来文件（包括法律法规、规程、规范、标准、合理用能评估报告、设备说明书以及相关方文

件等）； 

g) 体系文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印证。同级文件可以相互引用，下级文件可以引用上级文件，下

一层次文件的内容应当是对上一层次文件内容的更为具体、详细的描述。 

4.5.4.2 文件控制 

企业应当建立、实施并保持一个或多个程序，对文件的编制、标识、审查、批准、发放、使用、更

改、作废和评审等过程做出明确规定，包括： 

a) 文件发布之前应当得到批准，以确保文件是充分和适宜的； 

b) 在实施过程中，如有必要应当对文件进行评审，以便随时发现需要修改或更新之处，修订的文

件重新发布时应当再次批准； 

c) 确保文件的更改和现行修订状态得到识别，一般需要有文件控制清单或受控文件一览表； 

d) 确保在使用处可获得适用文件的有效版本； 

e) 确保文件字迹清晰、标识明确，易于识别和检索； 

f) 确保企业所确定的策划和运行能源管理体系所需的外来文件得到识别，并对其分发进行控制； 

g) 防止对过期文件的非预期使用。如需将其保留，应做出适当的标识。 

4.5.5  运行控制 

企业应当根据能源评审结果识别、策划与主要能源使用相关的运行和维护过程，确保在规定运行条

件下，建立与能源方针、能源基准、能源绩效参数、能源目标指标相一致的运行准则。 

企业主要能源使用的运行和维护过程应当包括： 

a) 陶瓷生产过程中的原料喂料、球磨、造粒、注浆、脱模、施釉、成型、干燥、烧成、后加工等

质量控制的运行过程，并规定其运行准则，如：球磨浆料的水分、流速、细度、比重，喷雾

塔粉料的水分、容重、颗粒级配，压机压制速度、压力、干燥、烧成制度等参数； 

b) 主要用能设备（系统）的运行和维护过程，并规定其运行准则，如：球磨机的转速、辊道窑、

隧道窑的烧成温度和周期等； 

c) 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运行和维护过程，并规定其运行准则，如；煤气站的水耗、电

耗、厂内机动车辆的燃油消耗、设备检修、余热利用等； 

d) 生产管理运行过程，并规定其运行准则，如：空窑率、设备运行率等； 

e) 操作人员及作业规范运行过程，如：司炉工、作业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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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烧成窑炉是陶瓷企业最主要的专业用能设备，应控制烧成窑炉烧成制度（包括温度、压力、气

氛）和烧成周期的合理性、烧嘴的燃烧效率、窑体保温性能、断面温度均匀性、烟气含氧量

及排放温度、窑炉余热利用及窑炉整体热效率水平等。配备喷雾干燥塔的建筑陶瓷企业，应

控制热风炉烧嘴燃烧效率、炉体保温、热风管及塔体保温、塔体进风和出风温度、泥浆水分

和温度等。配备煤气发生炉的建筑卫生陶瓷企业，应控制煤气的成分及热值、煤渣中残留碳

的含量，提高能源转换效率。 

4.5.6  设计 

4.5.6.1 总则 

企业在进行陶瓷新产品开发和工程的设计中应进行能源相关的设计、能源评估和后评估工作，企业

应当明确设计过程中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以满足企业经营活动各过程能源管理的要求。  

4.5.6.2 设计的输入 

在陶瓷新产品开发、工程设计和制造工艺过程设计中除了已有质量、功能要求外，应考虑产品结构、

原材料、零部件等的选择对产品实现过程能源消耗的影响，还应该增加以下的能源相关输入： 

a) 陶瓷行业相关能源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标准、节能技术政策大纲、行业节能设计规范以及其

他文件，不得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设备、产品； 

b) 应包括能源种类、需求量、质量、经济性、可获得性、运输供应便捷性、环境影响等因素，适

当时，应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可能性； 

c) 最佳可用节能技术和实践经验； 

d) 陶瓷新产品开发和制造工艺设计时，输入应包括已有不同工艺的能源消耗评估。 

4.5.6.3 设计的输出 

e) 陶瓷新产品开发和制造工艺过程设计中除了已有的质量、功能要求输出外，还应当增加以下的

能源相关输出： 

f) 该产品和制造工艺过程的能源消耗总量、种类、能源使用要求以及和该产品和制造工艺相关的

能源绩效参数和能源指标； 

g) 采用能源种类、数量以及能源指标的理由和依据； 

h) 对能源采购的要求； 

i) 所采用的节能技术和方法； 

j) 产品工艺选择路径的原因，宜提供陶瓷新产品的能耗指标。 

4.5.6.4 设计的能源评估 

企业应建立程序来确保陶瓷新产品开发、制造工艺、工程设计有能源评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

宜有节能评估报告，要进行合理用能评审，评审结果记录应予以保持，评估的内容应包括： 

a) 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标准、节能技术政策大纲和行业节能设计规范及其它文

件； 

b) 用能总量及用能种类是否合理； 

c) 是否采用先进节能工艺技术和高能效设备； 

d) 制造过程的能耗是否达到清洁生产和先进水平； 

e) 是否严格执行国家明令淘汰的设备、产品目录； 

f) 是否有能耗指标分析内容，选择陶瓷产品制造工艺时是否考虑能源绩效。应在满足其它条件的

前提下开展节能型设计，优化配置用能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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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能源服务、产品、设备和能源采购 

企业在采购对能源绩效有影响的能源服务、设备和产品时，应按照 GB/T 29456-2012 的要求选择、

评价供应商，并建立和实施相关评价准则，评估其在计划或预期的使用寿命内对能源使用、能源消耗和

能源效率的影响，明确计量、验证、储存和输配的要求。 

企业应按照 GB/T 29456-2012 的要求制定能源采购控制程序，并予以实施，从而确保能源的有效利

用。 

4.6  检查 

4.6.1  监视、测量与分析 

企业应对体系的运行情况和决定能源绩效的关键特性进行监视、测量和评价。 

企业监视、测量的内容至少包括： 

a) 能源绩效参数，如：压机停机率、空窑率、产品合格率、烧成制度、浆料细度、粉料水分、抛

光线速度等； 

b) 设备运行能力并影响能源效率的参数，如：球磨机、喷雾塔、烧成窑等主要生产设备的产量、

运转率等； 

c) 影响能源效率的质量参数，如：原料配方，燃料热值等； 

d) 影响能源效率的设备控制和工艺参数，如：烧成温度，浆料细度等； 

e) 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能耗指标，如：水煤气加工的单位能耗等； 

f)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利用率； 

g) 为满足国家对企业节能量要求而分解的能源消耗指标。 

企业的测量计划应当确保可统计出单位产品综合燃耗（kgce/m
2
）、单位产品综合物耗（kg/m

2
）、

单位产品综合电耗（kW·h/m
2
）、单位产品综合水耗（kg/m

2
）等，并与GB 27969标准的计算方法保持一

致。 

企业应当按照GB/T 24851的要求配备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并对能源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进行维

护，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或在使用前进行校准或检定，并存档。主要燃料消耗设备（窑炉、喷雾塔）应

当配备独立的燃料计量装置；大型耗电设备（如球磨机、压滤机、练泥机、压机、抛光机、磨边机等）

应当配备独立计量的电表；各生产车间、辅助车间、生活设备等应当配备独立计量的电表，配电室配备

总电能表。 

企业应当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使用能源统计和消耗状况分析、能源审计、能效对标、窑炉热工测试、

电平衡测试、能源协议或合同等能源监视、测量和分析的手段和工具，推进能源管理工作，以有效检测

过程的能源消耗、能源利用效率。 

4.6.2  合规性评价 

合规性评价针对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或其他文件进行。企业要充分识别和考虑政策、标准或其他

要求的强制性、引导性和推荐性来准确进行合规性评价。企业应当根据其规模、类型和复杂程度，规定

适当的方法和频次。 

企业的合规性评价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a) 与国家、地方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的符合性； 

b) 与国家、地方对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要求或节能量要求的符合性； 

c)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与GB 21252的符合性； 

d)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与GB/T 24851的符合性。 

当组织机构、能源资源配置、相关方要求、适用的法律法规及标准等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时，应增

加合规性评价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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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能源管理体系的内部审核 

企业可按照GB/T 29456-2012策划并实施内部审核。 

能源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可以作为管理体系审核的一部分，结合其他管理体系共同实施。 

4.6.4  不符合、纠正、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企业应建立、实施并保持关于不符合、纠正、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程序，对纠正措施等实施步骤

加以规定。 

为使能源管理持续有效，应以系统的方法确定实际和潜在的不符合，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当能源

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未按计划发挥功能，或未达到能源管理绩效要求时，即应被视为不符合。 

不符合的情况包括： 

——体系运行方面，如：未建立能源目标与指标；未规定能源管理体系的职责；未定期评价守法情

况，或守法性失效等。 

——能源管理绩效方面，如：未实现节约能源的承诺，未达到降低能耗的指标；未按计划维护耗能

设备，未能达到运行效率指标；未执行管理和运行标准等。 

不符合及潜在不符合的来源渠道可能是：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符合性和适用性评价； 

——目标指标和管理方案监控； 

——体系日常监督检查（监控）； 

——例行检测； 

——产品以及过程的监视和测量； 

——内、外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与顾客及相关方的沟通； 

——相关方的建议和意见； 

——能源事故、事件。 

企业应针对以下不符合采取纠正措施： 

——能源供给不合格； 

——过程或工序能耗限额不达标； 

——陶瓷产品综合能耗限额不达标； 

——相关方及顾客意见； 

——管理体系运行中的其他不符合等。 

对于纠正措施，首先应通过收集各类不符合信息，识别信息源并分析产生的原因，记录分析结果。

在综合分析风险、成本、性能、可靠性和能源消耗指标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实施纠正措施

的步骤包括： 

——发现能源消耗和体系运行方面的不符合； 

——通过调查分析确定不符合产生的原因； 

——研究为防止不符合再度发生所需要采取的措施； 

——确定并实施这些措施； 

——记录纠正措施的实施结果； 

——评审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对于预防措施，企业应定期对体系各过程及各项管理活动进行总结分析，以及时发现潜在不合格项，

提出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并作好记录。预防措施计划应明确实施的步骤、期限和责任人；预防措施

实施应做好实施记录；预防措施完成后，主管部门应验证效果，确保其有效性。当不符合发生时,所属

部门要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以尽可能减少其对能源消耗产生的影响。 

企业在采取预防措施前，应全面收集有关影响能源消耗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信息，包括顾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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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的期望，体系运行过程中所有的监测和监控信息，评价和分析的信息等。在此基础上，运用各种适

当的方法，诸如趋势分析、统计方法等，发现潜在的不符合，针对需要采取预防措施的问题，实施预防

措施以确保其有效性。 

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应与不符合及潜在不符合所造成的对能源消耗的影响程度相适应。重大的纠正

和预防措施计划应报管理者代表批准后方可实施。 

4.6.5  记录控制 

企业应按照 GB/T 29456-2012 的要求，建立并保持记录控制程序，规定： 

——记录的标识：名称、编号、归档和检索方法； 

——记录的保存：地点、环境、方式适宜，防止损失、损坏，应提供保护资源，根据产品、法规及

合同要求，确定保存期限； 

——记录的更改：允许的更改方式； 

——记录的处置：处置权限、处置人。 

能源管理体系记录通常包括： 

——能源评审的信息； 

——法律法规识别与守法性的信息； 

——基准建立与更新的信息； 

——实现目标和指标的证据； 

——能源管理方案实施过程与结果评价的信息； 

——人员专业能力需求与评价的信息； 

——设备设施、计量与监测装置的信息； 

——培训记录； 

——信息交流记录； 

——文件控制相关的信息； 

——产品和过程设计的信息； 

——设备、设施采购、维护和更新的信息，以及重点设备操作人员资质鉴定的信息； 

——能源采购、检验、贮存管理的信息； 

——关键性的能量消耗以及能源性能指数； 

——校准和检定的信息； 

——监视和测量的信息； 

——不符合、纠正和预防措施的内容； 

——能源管理体系内审和管理评审的结果。 

除上述记录外，还可包括： 

——节能审计与节能监测的结果； 

——综合能耗与节能量的分析结果； 

——节能新技术应用的效果；  

——节能技改项目实施的结果； 

——其他信息等。 

企业可将能源管理体系的记录控制程序与其他管理体系的有关文件进行整合。 

4.7  管理评审 

4.7.1  总则 

能源管理体系管理评审由最高管理者主持。管理评审应重点关注： 

——适宜性：能源管理体系与企业的规模、主要能源使用等是否适合； 

——充分性：主要能源使用控制是否充分； 

——有效性：能源绩效有否改进，能否达到预期结果。 

能源管理体系至少每12个月进行一次全面的管理评审，评审的过程应有记录，评审结果应形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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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评审可以以会议或其他沟通方式进行。管理评审的步骤可按照GB/T 29456-2012的步骤实施，但不

限于其内容。 

4.7.2  管理评审的输入 

管理评审输入应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a) 能源绩效 

——能源管理方案的落实情况； 

——能源目标、能源指标的实现程度； 

——能源绩效参数的控制情况； 

——综合能耗及节能量计算。 

分析能源管理方案的落实及能源绩效参数的控制对实现能源目标和能源指标的影响，提交综合能耗

及节能量的计算结果，以评审体系运行的能源绩效。 

b) 体系运行 

——以往管理评审确定的后续改进措施的落实情况； 

——审核的结果，包括内、外部审核； 

——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实施情况。 

通过上述情况的分析，评价体系自我完善机制的有效性。 

c) 法律法规及其它要求的合规性 

——能源绩效的合规性； 

——所用设备、工艺、产品的合规性； 

——能源计量器具及其配备、检定的合规性。 

分析、评价企业在能源管理方面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 

d) 变化 

——产品、活动和服务的变化； 

——设备、工艺的变化；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变化； 

——相关方要求的变化。 

分析变化对体系运行的影响。 

e) 改进的建议 

——能源方针的适宜性； 

——改进建议，包括能源目标、指标的修改； 

——改进规划，包括新的能源管理实施方案的规划。 

提出体系运行下一步改进的意见。 

4.7.3  管理评审的输出 

管理评审的输出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对能源管理体系运行上一周期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评价； 

b) 确定能源方针（是否修订）； 

c) 确定能源基准和绩效参数（是否修订）； 

d) 确定能源管理体系运行下一周期的能源目标、能源指标（是否修订）； 

e) 确定能源管理实施方案，明确资金来源； 

f) 能源管理体系运行下一周期中其他需要的改进。 

 



GB/T××××—201× 

16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陶瓷企业能源管理体系策划与能源评审示例 

A. 前言 

本附录提供了陶瓷企业依据 GB/T 23331-2012 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能源管理体系时，体系策划

的步骤和方法，旨在帮助陶瓷企业理解、掌握能源管理体系策划的目的和要求。 

示例中能源管理体系策划的步骤依据 GB/T 23331-2012 的要求，能源评审的所采用的工具结合企业

的具体情况。企业体系策划时，应按照示例的步骤实施，采用的方法和评审工具可结合企业情况参照本

示例但不限于本示例。 

A.1  明确能源管理体系策划的范围和边界 

A.1.1  企业概况 

     说明企业基本情况，可包括： 

     ——地理位置； 

     ——发展历程； 

     ——生产规模； 

     ——员工人数； 

     ——原材料与燃料来源等。 

A.1.2  体系范围 

明确能源管理体系范围，即体系策划、能源评审的范围。本示例中体系范围：×××陶瓷有限公司

位于××省/市/××街道的××件/日卫生陶瓷生产线，包括：原材料开采及运输、原料制备、球磨除铁、

注浆成型、干燥、生坯检查、施釉、烧成、包装出厂等工序。 

A.1.3  组织机构 

列出企业组织机构图，明确体系范围涉及的部门及系统（略）。 

A.1.4  工艺流程 

明确体系范围内的生产工艺流程，本示例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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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生产工艺流程图 

A.1.5  生产设备 

列出体系范围内主要用能设备，见表 A.1。 

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及相应法规要求，分析在用工艺、设备，确认没有属于国家明令淘

汰的高能耗工艺、设备。 

表A.1 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功率 数量 

1  颚式破碎机 30kw 1 

2  辊式破碎机 30kw 1 

3  球磨机 55kw 16 

4  球磨机 45kw 4 

5  球磨机 22kw 2 

6  球磨机 11kw 3 

7  成型机 20 kw 1 

8  成型机 2 0kw 1 

9  成型机 20 kw 1 

10  成型机 10 kw 1 

11  成型机 5kw 1 

12  成型机 5kw 3 

13  加工输送线 10 kw 3 

14  升降机 3 kw 33 

15  干燥室 / 1 

16  干燥室 / 1 

17  干燥室 / 1 

18  干燥室 / 1 

19  干燥室（低压快排水） / 1 

20  隧道窑 135 kw 1 

21  隧道窑 135 kw 1 

22  隧道窑 94.7 kw 1 

23  隧道窑 141.5 kw 1 

24  梭式窑 44 kw 1 

25  梭式窑 22 k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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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26  洗涤塔 220kw 2 

27  水泵（潜污） 5.5 10 

28  水泵（其他） 11 5 

29  水泵（青木） 7.5 10 

A.1.6  近三年生产运转状况 

收集企业近三年生产运转状况数据，以便分析能源使用状况。该生产线隧道窑近三年的运转情况

见表 A.2。 

表 A.2 近三年隧道窑运转情况 

年份 2015 2016 2017 

运转时间/h 8208 8208 8208 

成品率/% 90.0% 88.8% 86.7% 

坐便器(卫生陶瓷)/件 / / / 

A.2  收集资料和能源消耗相关数据 

A.2.1  收集、获取和评价法律法规 

根据管理职能，指派相关人员收集获取与企业能源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收集获取渠道： 

——政府部门发文； 

——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网站，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中国建材联合会、中国建筑卫生

陶瓷协会等； 

——上级单位下发的文件； 

——公开发行的法规、标准、杂志、报刊。 

收集获取内容包括： 

——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法律； 

——行政规章、行业协会要求； 

——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相关方、公众的要求。 

组织企业相关职能人员对收集到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适用性进行识别评价，摘录企业适用的具

体条款，形成企业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清单。 

A.2.2  调查、收集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数据 

公司所用能源为天然气、电力及少量的汽油和柴油。天然气主要用于隧道窑烧成的燃料，有少量用

于冬季取暖和食堂生活；电力是生产过程中运转设备的动力，汽油和柴油的消耗主要是原料的运送、原

材料厂内运输过程等。公司所用天然气、电力、汽油和柴油全部由企业从社会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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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公司近三年来天然气、电力、汽油和柴油等主要能源的年消耗量，计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量，

用于分析能源消耗的变化。 

表 A.3 近三年天然气消耗表 

时间 天然气（m
3
） 

折标煤量 

（kgce） 

单位产品天然气消耗量 

（（m
3
/t） 

单位产品标煤消耗量 

（kgce/t） 

2015年 7974044 10605000 331 440 

2016年 7627946 10145000 292 388 

2017年 7111710 9459000 299 398 

表 A.4 近三年汽、柴油消耗表 

时间 品种 
消耗总量 

（t） 

单耗 

（kg/t） 

2015 年 
汽油 13.41 0.56 

柴油 26.24 1.09 

2016 年 
汽油 10.71 0.41 

柴油 26.10 1.00 

2017 年 
汽油 10.14 0.43 

柴油 27.39 1.15 

表 A.5 近三年电力消耗表 

时间 消耗总量（万 kWh） 单耗（kWh/t） 

2015年 1719.3 713.3 

2016年 1771.0 677.8 

2017年 1750.0 736.1 

A.2.3  调查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现状 

公司各类能源计量器具台帐见表 A.6。对照 GB/T 24851-2010《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

管理要求》，公司计量器具的配备及检定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表 A.6 公司能源计量器具明细表 

序

号 
名称 

准确度

等级 
安装地点 应配数 已配数 

1  电度表 1 级 配电室 3 3 

2  天然气流量表 1 级 调压站 2 2 

3  电度表 2 级 配电室 6 6 

4  天然气流量表 2 级 车间 3 3 

5  水表 1 级 公司大门口 1 1 

6  水表 2 级 车间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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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识别主要能源使用 

A.3.1  天然气消耗分析 

2017 年公司天然气平衡表 A.7。 

表 A.7 2017 年公司天然气平衡表 

初存 收入（m
3
） 支出（m

3
） 末存（m

3
） 

/ 

社会购入 7111710 

气站 7010484 

/ 取暖及食堂 101226 

收入合计 7111710 支出合计 7111710 

A.3.2  电力消耗分析 

公司各部门 2017 年电力消耗见表 A.8。 

表 A.8 2017 年公司电力平衡表 

收入 

（万 kWh） 

支出 误差量 

（万 kWh） 

/误差率（%） 
部门 

数值 

（万 kWh） 
比例（%） 

从电网购入 1750 

调制 501.9 28.68% 0 

成型 370.9 21.20% 0 

烧成 658.3 37.61% 0 

检查 65.2 3.72% 0 

辅助 153.8 8.79% 0 

收入合计 1750 支出合计 1750.0 100% 0 

A.3.3  柴油、汽油消耗分析 

柴油主要供铲车、叉车等使用。2017年公司共消耗柴油27.39吨，其中原料车间铲车、叉车设备用

柴油18.47吨，占67.44%；运送及厂区工程车辆用柴油8.92吨，占32.56%。汽油主要供运输车辆使用，

2017年公司共消耗汽油10.14吨。 

A.3.4  综合能源消费流向 

将天然气、煤、电、汽油和柴油等各项能源消耗折标煤计算综合能源消耗，企业能源消费流向见

表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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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企业能源消费流向表 

项目 原料 球磨 干燥 烧成 制成 包装 其它 合计 

电力 

(万 kWh/t) 

实物量 47 455 206 452 371 65 154 1750 

折标量 57 560 254 555 456 80 189 2151 

天然气 

（m
3
） 

实物量 0 20404.5 644418.3 5773478.8 510145.4 0 163,265.4 7111710 

折标量 0 27 857 7679 678 0 217 9459 

汽油 

(t) 

实物量 0 0 0 0 0 0 10.14 10.14 

折标量 0 0 0 0 0 0 0 0 

柴油 

(t) 

实物量 15.69 0 0 0 0 3.34 8.36 27.39 

折标量 22.86 0.00 0.00 0.00 0.00 4.87 12.18 39.91 

煤 

(t) 

实物量 0 0 0 0 0 0 0 0 

折标量 0 0 0 0 0 0 0 0 

折标合计(t) 80.17 586.67 1110.72 8234.08 1134.36 84.95 418.33 11649.29 

所占比例（%） 0.69% 5.04% 9.53% 70.68% 9.74% 0.73% 3.59% 100.00% 

A.3.5  主要能源使用 

通过能源消耗数据分析，列出主要能源使用表，见表 A.10。 

表 A.10 主要能源使用表 

序

号 

主要能源使用 占该类能源消耗比例 

（%） 

占综合能源消耗比例 

（%） 能源种类 使用方式 

1 天然气 
生产系统消耗 99% 28% 

其它 1% 0% 

2 原煤 
煤气站消耗 0 0 

食堂等其它消耗 0 0 

3 电力 

原料制备消耗 29% 20% 

生产系统消耗 59% 42% 

冷加工消耗 13% 9% 

4 汽、柴油 原料运输机械、车辆动力消耗 100% 0% 

合计 100% 

A.4  识别改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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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能耗指标对标 

公司能源主管部门以公司能源消耗数据与标准比较，分析能源消耗水平的先进性，寻求改进的空间。 

公司各项能源消耗与 GB21252-2013《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比较，见表 A.11。 

表 A.11 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与企业能源消耗情况比较 

类别 卫生陶瓷综合能耗（kgce/t） 

标 

准 

限 

额 

限定值 ≤720 

准入值 ≤630 

先进值 ≤300 

2017 年企业综合能耗 572 kgce/t 

通过与标准比较可以看出，公司主要能源使用中，以天然气和电力为主。天然气主要用于生产系

统消耗，电力主要用于原料制备消耗和生产系统消耗。企业综合能耗与准入值相比，能耗偏低。但是与

行业先进值相比，还有较大的节能空间。  

A.4.2  广泛征集能源绩效改进建议 

根据公司的主要能源使用，面向全体员工，广泛征集能源绩效改进的建议。公司能源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该项工作，并收集、汇总改进建议。 

表 A.12 改进建议汇总 

序

号 
改进建议 项目内容 

投资 

（万元） 

年节约量计算 

实物 

节能量 

节标煤

量（tce） 

年效益 

（万元） 

1  空压机节能改造 

用一台 18m
3
/分钟、100kW 的

变频空压机替换了一台原有

的 10 m
3
/分钟、75kW 的空压

机 

28.3 
节电 

15 万 kWh 
18.44 11.4 

2  烤灯节能控制改造 增加了在席检知传感器 0.64 
节电 3 万

kWh 
3.69 2.28 

3  
单体干燥室节能控制

改造 

调节热风炉和本干温度，对

干燥室车辆和设备管理做调

整 

--- --- --- --- 

4  R1、R2 窑炉节能改造 

对窑炉设施进行调整； 

将窑炉最高温度由原来的

1181℃调整为 1172℃ 

--- 
节天然气 

40 万 m
3
 

485.72 113.6 

5  
成型一科加湿电锅炉

改造 
加湿电锅炉更新为燃气锅炉 25 --- 45 45.78 

6  
修复 R1、R2 窑排气洗

涤塔 

修复、完善、启用用于对 R1、

R2 窑炉进行排气处理的 1#

洗涤塔 

75 --- --- --- 

7  直燃机更新改造工程 
原容量为 450 冷吨的直燃机

更新为 500 冷吨 
190 

节天然气 

8 万 m
3
 

97.14 22.72 

8  企业照明节能改造 
普通的照明灯具更新为节能

灯具 
30 

节电 

20 万 kWh 
24.58 15.92 

 合计 --- 348.94 --- 656.13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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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陶瓷行业能源绩效参数示例 

B.1  公司层面能源绩效参数 

每平米砖综合能耗、每吨瓷综合能耗、万元产值能耗、每平米砖能源成本、每平米砖耗电量、每

平米砖耗水量、每吨瓷能源成本、每吨瓷耗电量、每吨瓷耗水量、能源成本占比等。 

B.2  各车间能源绩效参数 

B.2.1  原料车间能源绩效参数 

喷雾干燥塔热风炉烧嘴燃烧效率、炉体保温、热风管及塔体保温、塔体进风和出风温度、每吨浆

料耗电量、球磨机运行率、泥屎料回收率、备浆配浆准确率、浆料参数合格率、每吨粉料耗水煤气（水

煤浆）量、粉料参数合格率、柱塞泵压力、配料送料准确率、配送料粉料参数合格率等。 

B.2.2  成型车间能源绩效参数 

压机运行率、压制速度及压力、砖坯进窑率、转产调机时间、砖坯缺陷情况、每平米砖电耗、每

平米砖气耗等。 

B.2.3  烧制车间能源绩效参数 

烧成窑炉烧成制度、烧嘴的燃烧效率、窑体保温性能、断面温度均匀性、烟气含氧量及排放温度、

窑炉余热利用及窑炉整体热效率水平等。 

B.3  主要操作岗位层面能源绩效参数 

B.3.1  球磨工操作岗位 

球磨工处能源绩效参数应包括：球石净高、浆料性能(水分、细度、比重、流速)、球磨机运转率、

每吨浆料耗能等。 

B.3.2  喷雾塔司炉工操作岗位 

喷雾塔司炉工处能源绩效参数应包括：每吨粉料耗电量、柱塞泵压力、塔顶温度、尾气温度、粉

料合格率等。 

B.3.3  窑炉司炉工操作岗位 

窑炉司炉工处能源绩效参数应包括：每平米砖耗能量、每平米砖耗电量、窑炉运行率、烧成温度、

闸板高度、风机开度、棍棒传动速度等。 

 

 

 

 


